附件4
《北京市朝阳区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项目资金承诺书

本单位拟申请2026年北京市朝阳区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，具体承诺如下：
1.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，无因违法失信行为被行政机关实施联合惩戒，或被司法机关采取失信惩戒措施的情形。
2.本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指南、通知相关规定。

3.本单位申报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任何产权纠纷或争议，未将其知识产权进行质押、抵押或转让给第三方，不存在任何限制其使用和处置的情形，不存在抄袭、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。
4.本单位承诺在获资金支持后，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保障获支持资金专项用于加大研发投入、科研攻关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、成果转化、科技人员激励等，按时按成绩效任务，并配合朝阳园管委会（区科信局）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做好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、检查、审计等。
5.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，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，将按朝阳园管委会（区科信局）要求退还全部资金。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，自愿接受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。

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